
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歐美國家自 1980 年代起為精簡財政支出、提高政府效能，逐漸推動政府政

策的改革，利用機關組織的重整、制度的改變，縮減公部門的單位，並陸續推動

績效管理，使政府的運作的效率大力提升。 

台灣政府在總統要求下由行政院推動政府組織改造計畫，訂定「去任務化」、

「地方化」、「委外化」及「行政法人化」等四項改革策略，其中的「行政法人化」

改革項目包含：組織型態的改變、營運及監督方式的改變、人事及會計制度的鬆

綁。行政院已於 2004 年通過第一到三波優先推動行政法人化的單位，國立中正

文化中心更於 2004 年 3 月起改制為行政法人制度，且掛牌營運，成為台灣第一

個行政法人的單位。是故行政法人化即將成為台灣公立文教機構改制及實行的制

度。 

行政法人的設置對台灣來說是政府組織型態的創新制度，其乃參考英國的政

署制度及日本的獨立行政法人制度，但是否前述二國所執行之制度在台灣能否適

用，或台灣政府在設計及規劃該行政法人制度是否依據其政治、民情而訂定，將

有待查榷。 

台北市政府為因應政府推動組織改造計畫，已要求台北市文化局所屬單位著

手進行研擬行政法人設置規劃。台北市立交響樂團歸屬於台北市文化局，在政府

大力推動行政法人制度的今天，筆者身為台北市立交響樂團的行政人員，將藉由

此研究案分析行政法人制度在台灣的執行現況，以及藉由國立中正文化中心實行

行政法人制度三年來的成果，並針對台北市立交響樂團做個案研究，希望能在樂

團改造之前提供相關的分析與建議，並供其他公立文教單位改制行政法人之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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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重新檢視公立交響樂團在台灣目前的營運情況及外國

交響樂團的營運情況，藉以比較國內外交響樂團在以不同體制、民情、歷史與政

治背景為基準，而造成在營運上的差別性，以對台灣公立交響樂團存在於社會的

正當性與價值的再確認。此外，藉由外國與台灣在行政法人制度的設計、規劃過

程、目標訂定及實際執行上的差異性與優缺點加以分析探討，已獲知行政法人化

對台灣公立交喜樂團實行之可行性，以及可能性之影響。故此研究目的將分項如

下： 

(一)、 釐清公立交響樂團的責任與營運方式。 

(二)、 分析台灣行政法人制度施行現況。 

(三)、 探討行政法人國立中正文化中心實施行政法人所面臨之問題與現況。 

(四)、 提出台灣公立交響樂團改制為行政法人制將面臨的問題及解決方式、制度

改革的困難與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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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行政法人制度及實行方面主要採文獻蒐集並加以探討；在國內外公

立交響樂團制度及營運方面則採文獻探討、實地觀察，以及深入訪問等方式進行。 

一、文獻探討 

首先蒐集國內外有關行政法人制度的相關文獻，內容包括：外國行政法人或

公法人執行狀況、台灣現行行政法人制度現況、國內外交響樂團營運方式等。本

研究以專書、期刊、專論、學術論文、政府出版品、政府會議紀錄、網頁資料等

作為文獻分析的主要內容。 

二、實地觀察 

由於筆者自 2000 年起即於台北市立交響樂團擔任演奏組行政團員，對於該

樂團之現況與營運方式頗為瞭解，並對於台灣公立交響樂團行政事務有所認知，

故冀藉由本身實際的參與及觀察，佐以相關文獻及樂團第一手資料，提出自身的

觀點與相關建議。 

三、深入訪問 

深入訪問方面係以台北市立交響樂團的執行者、行政長官，包含演奏組、研

究推廣組、人事、採購、會計等部門長官，及行政承辦人員為對象，進行訪談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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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限制與解決方法 

台灣政府於 2002 年行政院要求組織改造後即有行政法人制度的規劃，相較於外

國實行行政法人制已有多年，台灣在行政法人制度上的研究仍屬摸索階段。因

此，筆者在本研究期間面臨文獻不足及研究對象有限之困境，是以必須擴大範圍

蒐集國內外相關資料進而加以比較。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案的研究限制分為兩方面： 

(一)、 行政法人設置在台灣乃屬創新制度，嚴格來說，目前仍在討論審核的立法

階段。事實上，行政法人法草案尚未通過，無法針對法案所規劃的制度及

執行做更深的研究與分析，而目前已執行行政法人制度僅有國立中正文化

中心，是故相關研究文獻有限，專研行政法人制度的專才亦有限。 

(二)、 台灣的公立交響樂團僅有國立台灣交響樂團、台北市立交響樂團及國家交

響樂團等三團，筆者任職於北市交，其研究內容及觀點雖以不違背實地觀

察法為原則，但難免參酌自身觀點。 

二、解決方法 

(一)、 廣為蒐集主管機關討論行政法人化相關會議資料 

  由於台灣行政法人相關文獻有限，故筆者透過所屬單位的協助，獲得主管

機關針對行政法人改制召開會議之會議記錄，以瞭解現階段各單位為行政法人設

置所做之規劃與設計以及問題的檢討。 

(二)、 比較國內外公私立交響樂團，以獲得相關數據及差異 

  由於台灣公立交響樂團有限，民營交響樂團又不如外國交響樂團營運經驗

之豐富，故以國內公立交響樂團、國外公立交響樂團、國內民營交響樂團及國外

私立交響樂團做交叉比較，以獲得比較後之數據及差異，並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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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內容 

本研究共分五章，其內容分別簡述如下： 

第一章緒論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限制與解決方法以及研

究內容等四節。 

第二章主要說明交響樂團的組成與來源、公立交響樂團的責任與公共任務，

並分別探討國外交響樂團的類型與營運方式，最後以組織架構、人事、會計、採

購、宣傳、營收等項目分析台灣公立交響樂團的現況與營運。 

第三章以行政法人制度的實行為主，共分為三節以說明台灣行政法人制度的

來源、特點、概況，以及行政法人法草案的設置與進度；國外公法人及行政法人

實施過程與現況；最後分析行政法人國立中正文化中心實施行政法人的前後變革

比較。 

第四章為個案研究，並以台北市立交響樂團為研究對象，綜析該樂團目前的

營運狀況、改制為行政法人化後可能發生的改變，以及未來行政法人化該樂團營

運制度的逐項分析，並提出行政法人化對交響樂團的預期成果。 

第五章為結論與建議，乃針對行政法人化對公立交響樂團所帶來的可能性影

響作綜合結語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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